陀螺刀放射性废源处置服务采购需求参数

一、技术与服务参数要求
（一）废源取出与倒装
1.负责将陀螺刀设备内废旧放射源安全取出，编制专项辐射防护方案并报甲方备案；全程采取辐射安全控制措施，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佩戴个人剂量计，确保人员辐射剂量符合国家标准。
2.自行提供倒装全过程所需工装、专用工具、屏蔽防护设备、搬运设备，负责设备运输、安装、调试与现场操作，承担倒装作业全过程安全责任。
3.倒装完成后，将废源可靠密封装入专用运输容器，容器密封性能满足 I 类放射性物品运输要求。
（二）货包检测与报告
1.对封装完成的旧源货包（含容器、密封件、屏蔽层） 进行全面检测，检测项目至少包括：表面污染、辐射剂量率、容器密封性、屏蔽性能。
2.出具具有 CMA/CNAS 资质或生态环境部门认可的检测报告，结论须明确 “符合 I 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报告原件交甲方存档。
（三）放射性货物运输
1.按照《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规划合规运输路线，避开人员密集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运输车辆全程 GPS 定位监控，实时可追溯。
2.运输车辆为专用密闭车辆，配备辐射监测仪、应急防护物资、泄漏处置工具及规范警示标识。
3.负责将废源安全运输至国家指定放射性废物处置单位，并完成合法移交，提供处置单位接收证明。
二、商务资格要求
1.投标人为独立法人，近 3 年内无辐射安全事故及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2.具有有效的 I 类放射源《辐射安全许可证》，许可范围包含 I 类放射源的销售、使用、回收或处置相关作业。
3.自有或合法租赁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复资质的放射源专用运输容器，容器在有效检验周期内，具备 I 类源运输安全性能。
4.投标人或其委托运营单位具有有效的放射性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投标人或其委托承运车辆具有有效的放射性货物道路运输证；驾驶人员持有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驾驶员证”、押运人员持有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押运人员证。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转包、违法分包。
三、手续办理协助
[bookmark: _GoBack]1.协助甲方办理废旧放射源回收审批、备案手续，对接生态环境、核安全监管部门，整理、提交、补正相关材料，直至取得审批 / 备案回执。
2.协助甲方办理废源退役运输备案手续，完成运输前报备、资料归档、系统录入等工作，确保运输环节手续齐全、合法合规。
3.整理全流程档案资料（资质文件、方案、检测报告、运输记录、备案回执、处置证明等），形成完整可追溯档案，移交甲方存档。
四、安全责任
1. 中标人对废源取出、倒装、封装、检测、运输、移交全过程承担全部安全责任；若发生辐射泄漏、人员伤害、环境污染或财产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法律责任。
2. 严禁擅自留存、转借、转移、拆解、私自处置废旧放射源，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五、其他要求
1.报价为人民币含税包干总价，包含但不限于：废源取出费、倒装费、工装设备使用费、检测费、专用容器使用费、运输费、人员费、安全防护费、应急费、税费、保险费、手续协助费、资料归档费、安全责任风险费等全部费用。
2.中标人须在合同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提交详细作业实施方案、辐射防护方案、应急预案，经甲方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场。
3.作业期间服从甲方现场管理，遵守医院安全与感染控制规定

